
立法會CB(2)2318/13-14(01)號文件 
 
 

律政司提供的簡短註釋，就夾附的《2013年擄拐兒童法例 (雜項修
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"修正案")正式版本條
次的重新編排作出說明 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 
"修正案的正式版本，是在避免影響條例草案原來的條次之下，
修訂條例草案。例如條例草案第9條，建議在《擄拐和管養兒童
條例》 (第512章 )所加入的第15條將被刪去，但留下的條次空缺，
不會由之後的條文，即第16條補上。然而，如納入修正案正式版本
所提出的修訂的條例草案獲制定，律政司會在其後行使其編輯方面

的權力，重新編排在修正案正式版本中出現的條次。新加入《擄拐

和管養兒童條例》的條文，即會以正常的條次出現，而不受條例

草案在納入修正案正式版本後，所出現的新條次所影響 (即《擄拐
和管養兒童條例》會有經重新排序的第15條，而某些條次，例如
第18A、19A及20A條就不會出現)。"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